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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 林 学 院 文 件
桂院政教学〔2022〕52号

关于做好 2022届毕业生毕业资格审查、
学位资格审查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学院：

为做好我校毕业生毕业资格审查工作和学位资格审查工

作，保证毕业生毕业工作的顺利进行，现将 2022届毕业生毕

业资格审查、学位资格审查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毕业资格审查的材料

毕业学生入学以来所有学期成绩。

二、毕业资格审查的标准及程序

（一）毕业资格审查的标准

1.具有学籍的学生在学校规定学习年限内，修完各专业人

才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，成绩合格，达到毕业学分要求的，准

予毕业，并在学生离校前发给毕业证书。

2.具有学籍的学生在学校规定最长学习年限内，修完各专

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，但未达到毕业学分要求的，可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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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业，学校发给结业证书。

（二）毕业资格审查的程序

1. 5月 30日前，学籍办公室打印预计毕业生预审表发放给

各二级学院，由各二级学院核查每个学生是否达到毕业学分要

求。

2. 6月 3日前，各二级学院将通过毕业审核的学生名单、

暂未通过毕业审核的学生名单报教学科研处。教学科研处根据

各二级学院审查情况，对毕业生的成绩进行复查，并汇总各二

级学院未通过毕业审核的学生名单。

3. 6 月 17 日－6 月 20 日，教学科研处根据毕业资格审查

情况打印毕业证书和毕业生成绩。

4. 6 月 22 日－6 月 24 日，各二级学院派学生贴毕业证书

照片，毕业证盖印。

5. 6月 25日前，学籍办公室发放毕业证书给各二级学院，

由各二级学院发放给学生。

三、在校生中受处分学生申请毕业的条件及程序

（一）申请条件

1.毕业审核时达到毕业学分要求的。

2.在校期间曾受过纪律处分未解除者。

（二）申请审批程序

1.学生个人申请，填写《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受处分学

生申请毕业审批表》（附件 1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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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由辅导员填写鉴定后，经所在二级学院主管学生工作领

导审查，学生事务部签字同意，于 2022 年 5 月 30 日前报教学

科研处审批。

四、学位资格审查的材料

（一）平均学分绩点要求

人文社科类专业学生的平均学分绩点达到 2.0（含）以上，

理工类专业学生的平均学分绩点达到 1.8（含）以上。

（二）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初步

能力，毕业综合实践环节的成绩合格。

（三）毕业生获奖材料。

五、学位资格审查的标准及程序

（一）学位资格审查的标准

1.获准毕业的学生，符合原《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学士

学位授予工作细则（2020 年修订）》（漓院政教学〔2020〕24

号）中学士学位授予条件的，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，授

予学士学位，并颁发学士学位证书。

2.毕业生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毕业时不能授予学士学位：

（1）虽按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修满总学分数，但必修

课和专业选修课总学分的平均学分绩点未达到要求者；

（2）在校期间受过纪律处分未解除者。

（二）学位资格审查的程序

1. 6月 2日前，打印原《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全日制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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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本科生学士学位评审表》及有关学位评定材料，发放给各二

级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，并根据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规定

逐个审核毕业生的政治思想表现及其历年的学习成绩等毕业鉴

定材料，按照原《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学士学位授予工作细

则（2020 年修订）》（漓院政教学〔2020〕24号）规定，提出

各专业授予学士学位和不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名单。

2. 6 月 6日前，学籍办公室收集各二级学院学位评定分委

员会初步评定学士学位有关学位材料。

3. 6月 10日前，学籍办公室整理学位评定各项材料。

4. 6月 14日，学籍办公室将有关学位评定材料呈送学校学

位评定委员会。

5. 6月 17日，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，确定授予相

应学科门类的学士学位和不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名单。

6. 6 月 18 日－6 月 21 日，教学科研处根据学校学位评定

委员会审核通过的授予学士学位学生名单，打印学位证书，各

二级学院派学生贴学位证书照片。

7. 6月 22日－6月 24日，学位证盖印。

8. 6月 25日前，学籍办公室发放学士学位证书给各二级学

院，由各二级学院发放给学生。

六、其他有关事项

（一）因受纪律处分在毕业时未获得学士学位者，可在处

分期满后一年内，由本人持所在工作单位或户口所在地相关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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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广西师范大学漓江学院受处分学生申请毕业审批表

姓 名 性别 学号 政治面貌

所在二级学院 年级 专业 联系电话

处分种类 处分下文时间

处分原因 处分文号 漓院政 [ ] 号

申请理由

申请人：

年 月 日

辅导员

意 见
辅导员：

年 月 日

所在二级学院

主管学生工作

领导意见

负责人：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学生事务部

意见
部 长：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教学科研处

意见 处 长：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说明：本表审批程序完结后，由教学科研处存档并将复印件分送学生所在二级学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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桂林学院党政事务部 2022年 5月 26日印发


